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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華語文獎學金計畫

Ministry of Education Mandarin Enrichment Scholarship Program

1、 目的：
為加強與各國學術交流，並培養具發展潛力且通曉我國語文之外國人士，本部特設置教育部華語文獎學金，提供外國人士來台研習華語文。

2、 名額：
2006年總計提供35國，共一年期266名，分配如附表。

3、 待遇：
提供每名每月新臺幣2萬5,000元，入學後由大學附設國語文教學機構依受獎生出缺席情況及成績核給獎學金。學雜費、食宿費、保險費及雜費等，均自本獎學金中自行勻支，不另提供。

4、 遴選作業：
比照台灣獎學金作業方式，由我各駐外館處核定，可自行受理申請，或與轄區政府、文教機構共同辦理遴選作業；請各駐外館處於2006年2月1日前將遴選、審查方式報本部*，同時展開作業，並最遲在2006年7月底前取得受獎生之入學許可後，將核定受獎名冊報本部及各大學校院附設國語文教學機構，並副知外交部領務局、內政部警政署等；惟該等受獎生無法獲簽證免費之待遇，另將來亦無工作權之優惠（申請表、承諾書、核定名冊、證明書範本等如附）。

5、 期限：
最長為1年（自2006年9月1日起核至2007年8月31日止，共12個月）；惟駐外館處可依各國情況，平均將獎學金1年期1名折為數名總合等於12個月之名額。

6、 獎學金停發或註銷等：
受獎生之獎學金停發或註銷、撥款及核銷、費用扣除及轉換學校，準用台灣獎學金作業要點第九點第一款、第十點、第十一點、第十二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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